
彰武县审计局行政处罚强制事项（2022版）

序号 职权类型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实施
主体

责任事项 备注

项目 子项

1 行政处罚

对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审计法
》及《中华人民

共和国审计法实
施条例》行为的

处罚

1.对违反国家
规定的财务收

支行为的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8号，2021年10月23日修正）
第四十九条　对本级各部门（含直属单位）和下级政府违反预算的行为或者其他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

收支行为，审计机关、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机关、单位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
规定，区别情况采取下列处理措施：

（一）责令限期缴纳应当上缴的款项；（二）责令限期退还被侵占的国有资产；（三）责令限期退还
违法所得；（四）责令按照国家统一的财务、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五）其他处理措施。

第五十条　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行为，审计机关、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机关、单
位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区别情况采取前条规定的处理措施，并可以依法

给予处罚。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571号，2010年2月11日修订）

第四十九条 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行为，审计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区别情况采
取审计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处理措施，可以通报批评，给予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审计机关认为应当给予处分的，向有关主管机

关、单位提出给予处分的建议；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彰武县

审计局

1.编制计划责任：通过编制年度审计项目计划，确定具体审计单位。                                                                                                                                               

2.审计取证责任：审计人员通过现场审计和外部调查，取得证明材料。
3.报告责任：审计组对审计事项实施审计后，向审计机关提出审计组的审计报

告。                       
4.审理责任：审理人员对审计报告以及相关审计事项，审计事实、审计定性、

审计处理等方面进行复核、审理，提出审理意见。                                           
5.告知责任：审计机关作出审计处罚前，应当征求被审计对象的意见。                                                                                                 

6.决定责任：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作出处理、处罚的审计决定。符合听证条件的
告知被审计单位和有关人员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7.送达责任：审计机关应当将审计机关的审计报告和审计决定送达被审计单位
和有关主管机关、单位。

8.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审计决定，自觉履行或强制执行。
9.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序号 职权类型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实施
主体

责任事项 备注

项目 子项

2 行政处罚

对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审计法
》及《中华人民

共和国审计法实
施条例》行为的

处罚

2.对拒绝或者

拖延提供与审
计事项有关的

资料的，或者
提供的资料不

真实、不完整
的，或者拒绝

、阻碍检查的
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8号，2021年10月23日修正）

第四十七条　被审计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拒绝、拖延提供与审计事项有关的资料的，或者提供的资料
不真实、不完整的，或者拒绝、阻碍检查、调查、核实有关情况的，由审计机关责令改正，可以通报

批评，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571号，2010年2月11日修订）

第四十七条 被审计单位违反审计法和本条例的规定，拒绝、拖延提供与审计事项有关的资料，或者
提供的资料不真实、不完整，或者拒绝、阻碍检查的，由审计机关责令改正，可以通报批评，给予警

告；拒不改正的，对被审计单位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可以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审计机关认为应当给予处分的，向有关主管机关、单位提出给予处分

的建议；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彰武县

审计局

1.取证责任：审计人员收集取得相关被审计单位拒绝、拖延提供审计资料或者

拒绝、阻碍检查的证明材料。
2.告知责任：审计机关作出审计处罚前，由审计机关责令改正，告知其改正，

仍不改正的采取行政处罚措施。            
3.决定责任：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作出处罚的审计决定。                  

4.送达责任：审计机关应当将审计机关的审计报告和审计决定送达被审计单位
和有关主管机关、单位。

5.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审计决定，自觉履行或强制执行。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3 行政强制

对被审计单位转

移、隐匿、篡改
、毁弃会计凭证

等资料或转移、
隐匿违反国家规

定取得的资产的
封存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8号，2021年10月23日修正）
第三十八条　审计机关进行审计时，被审计单位不得转移、隐匿、篡改、毁弃财务、会计资料以及与

财政收支、财务收支有关的业务、管理等资料，不得转移、隐匿、故意毁损所持有的违反国家规定取
得的资产。

审计机关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前款规定的行为，有权予以制止；必要时，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计机关
负责人批准，有权封存有关资料和违反国家规定取得的资产；对其中在金融机构的有关存款需要予以

冻结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审计机关对被审计单位正在进行的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行为，有权予以制止；制止无

效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计机关负责人批准，通知财政部门和有关主管机关、单位暂停拨付与违
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行为直接有关的款项，已经拨付的，暂停使用。

彰武县
审计局

1.决定责任：审计机关审计时，发现被审计单位转移、隐匿资料或相关资产，
有权予以制止，必要时有权采取封存资料和资产的行政强制措施。                                                                                                                                                                

2.审批责任：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计机关负责人批准，采取封存、冻结资料
或资产，暂停拨付或停止使用款项。                                                                

3.告知责任：采取封存、冻结资料或资产，暂停拨付或停止使用款项，应当由
两名以上审计人员实施，出示执法身份证件,通知当事人到场,并应持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审计机关负责人签发的封存通知书，告知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
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并在现场笔录中对采取的相关措施情

况予以记载。                                         4.处置责任：查
封、扣押限于涉案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查封时应使用封条，开列清单、由执

法人员签字或加盖公章。对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行政机关应当
妥善保管，不得使用或者损毁或者擅自转移、处置。

5.事后责任：对封存的资料、资产，在依法收集与审计事项相关的证明材料或
者采取其他措施后解除封存。封存的期限为7日以内；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

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计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的期限不得
超过7日。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